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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參加人辦理認購（售）權證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 
民國 86 年 6 月 11 日訂立 
民國 87 年 9 月 9 日修訂 
民國 88 年 3 月 30 日修訂 
民國 90 年 11 月 22 日修訂 
民國 91 年 11 月 11 日修訂 
民國 92 年 3 月 27 日修訂 
民國 92 年 8 月 19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9 月 22 日修訂 
民國 93 年 3 月 27 日修訂 
民國 95 年 5 月 19 日修訂 
民國 98 年 12 月 4 日修訂 
民國 101 年 2 月 14 日修訂 
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修訂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 一 條  本配合事項依據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三十五條、第六十二

條之ㄧ、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條及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開戶作業開戶作業開戶作業開戶作業    

第  二  條   認購（售）權證之發行人（以下稱發行人）應與本公司簽訂

開戶契約書，成為本公司參加人，並依本公司發行人辦理無實體

發行有價證券登錄暨帳簿劃撥交付作業配合事項之規定，辦理認

購（售）權證登錄及帳簿劃撥交付相關作業。 

第  三  條    發行人自行擔任流動量提供者，須於其保管劃撥帳戶下設置

流動量提供者專戶，辦理認購（售）權證造市及註銷等帳簿劃撥

事宜。但發行人屬外國機構透過其子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支

機構（以下稱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申請發行認購（售）權證且

自行擔任流動量提供者，須於該分支機構保管劃撥帳戶下設置流

動量提供者專戶。 

    發行人委任證券商（以下稱受委任證券商）擔任流動量提供

者，應由受委任證券商於其保管劃撥帳戶下設置流動量提供者專

戶，辦理認購（售）權證造市及註銷等帳簿劃撥事宜。 

第  四  條    發行人自行避險者，須於其保管劃撥帳戶下設置避險專戶辦

理認購（售）權證避險或履約帳簿劃撥事宜。但由其子公司境內

分支機構申請發行認購（售）權證者，須於該分支機構保管劃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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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下設置避險專戶。 

    發行人委任風險管理機構避險者，該機構須於發行人或其子

公司境內分支機構之保管劃撥帳戶下另設置避險專戶，辦理權證

避險事宜。 

第 五 條    認購（售）權證持有人（以下稱持有人）須透過其開設於證

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辦理認購（售）權證帳簿劃撥事宜。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買賣劃撥轉帳及錯帳買賣劃撥轉帳及錯帳買賣劃撥轉帳及錯帳買賣劃撥轉帳及錯帳、、、、違約處理作業違約處理作業違約處理作業違約處理作業    

第 六 條    認購（售）權證於證券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買賣之結算

交割比照證券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有價證券結算交割方式辦

理。 

第 七 條    認購（售）權證買賣發生錯帳、違約之帳簿劃撥處理作業，

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參加人辦理當日沖銷交易、錯帳、更正

帳號、遲延交割及違約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認購認購認購認購（（（（售售售售））））權證之權利行使權證之權利行使權證之權利行使權證之權利行使    

第  八  條   持有人申請行使權利請求履約或當日辦理撤銷行使權利申請

時，需持證券存摺、原留印鑑及填具「認購（售）權證履約申請

／註銷委託書」，於證券交易所（以下稱證交所）或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以下稱櫃買中心）規定時間內，向其往來證券商申請。 

    證券商於持有人依前項規定行使權利請求履約時，操作「權

證行使／註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223，類別 0：權證行使申

請），通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代向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

構請求履約。 

    證券商以外之參加人及其客戶申請行使權利請求履約時，須

將持有之認購（售）權證撥入其開設於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辦

理。 

    證券商須於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當日截止時間後，操作

「存券異動彙計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164，查詢代號 8：持有人

認購（售）權證申請行使權利彙總表），列印「認購（售）權證

申請行使權利彙總表（持有人之參加人使用）」，核對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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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持有人於申請當日撤銷行使權利申請時，需於原申請委託書

沖正欄簽蓋原留印鑑，由往來證券商操作沖正交易（交易代號

900），撤銷原行使權利申請。 

第 九 條  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或當日辦理撤銷行使權利申請時，

如認售權證採證券給付或持有人選擇證券給付者，本公司依持有

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申請，預收持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應履約標的

證券，標的證券不足時，即無法申請履約；或依持有人撤銷行使

權利申請，解除預收標的證券。 

第  十  條    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須於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

約當日截止時間後，操作「存券異動彙計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164，查詢代號 9：發行人認購（售）權證申請行使權利彙總

表)，列印「認購（售）權證申請行使權利彙總表（發行人之參加

人使用）」，查詢當日持有人履約資料。 

    證券給付之認購權證發行人得選擇以現金結算者，發行人或

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須於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規定時間內，操作

「輸入現金結算單位數」交易（交易代號 277）輸入現金結算單

位數，作為計算履約資料之依據。未於規定時間前輸入者，本公

司即以原約定（證券給付）方式計算履約資料。 

第 十一 條   持有人往來證券商及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須於持

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後第一營業日，分別操作「認購（售）權

證履約收付計算表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286），列印「認購

（售）權證履約收付計算表」及操作「認購（售）權證履約明細

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287），列印「認購（售）權證履約

明細表」，查詢款券收付資料，作為辦理款券收付作業之依據。 

第 十二 條    本公司於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後第一營業日依據證交所

或櫃買中心通知，自參加人保管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辦理該

認購(售)權證之扣帳，並通知參加人於其客戶帳簿為必要之登

載。 

    本公司編製行使權利請求履約持有人名冊、認購(售)權證異

動餘額表及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通知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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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機構辦理認購(售)權證餘額更新之確認作業。 

    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應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傳送

暨查詢作業系統接收前項報表資料，並將名冊與異動餘額表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於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後第二營業日，依據證交

所或櫃買中心通知，辦理下列事項： 

一、認購權證採證券給付或發行人選擇採證券給付者，將標的證

券自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辦理履約之帳戶撥入持

有人保管劃撥帳戶。 

二、認售權證採證券給付或持有人選擇採證券給付者，將標的證

券自持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撥入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

構辦理履約之帳戶。 

  本公司於前項帳戶或持有人保管劃撥帳戶標的證券餘額不足

履約撥帳時，即通知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處理。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認購認購認購認購（（（（售售售售））））權證之註銷作業權證之註銷作業權證之註銷作業權證之註銷作業    

第 十四 條    發行人自行擔任流動量提供者，申請註銷其發行之認購

（售）權證時，須由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填具「認

購（售）權證履約申請／註銷委託書」，操作「權證行使／註

銷申請」交易（交易代號 223，類別 1：權證註銷申請)，通知

本公司註銷其發行之認購（售）權證。 

    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於申請當日撤銷註銷申請

時，需於原註銷委託書沖正欄簽蓋原留印鑑，操作沖正交易

（交易代號 900），撤銷原註銷申請。 

第 十五 條    發行人委任證券商擔任流動量提供者，申請註銷其發行之認

購（售）權證時，需由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填具「認

購（售）權證履約申請／註銷委託書」交受委任證券商向本公司

申請放行後，由受委任證券商操作前條第一項交易，註銷認購 

（售）權證。 

    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於受委任證券商申請當日撤

銷註銷申請時，需於原註銷委託書沖正欄簽蓋原留印鑑，交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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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證券商向本公司申請放行後，由受委任證券商操作前條第二項

交易，撤銷原註銷申請。 

 

第 十六 條     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須於申請註銷當日，操作

「存券異動彙計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164，查詢代號 9：發行

人認購（售）權證申請行使權利彙總表），列印「認購（售）權

證申請行使權利彙總表（發行人之參加人使用）」，查詢申請註

銷資料。但發行人如委任證券商提供流動量者，應由受委任證券

商查詢申請註銷資料並通知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於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或受委任證券商申

請註銷後第一營業日依據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自參加人保管

劃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辦理該認購（售）權證之扣帳，並通知

參加人於其客戶帳簿為必要之登載。 

    本公司編製申請註銷資料、認購(售)權證異動餘額表及有價

證券異動餘額表，通知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或受委任

證券商辦理認購（售）權證餘額更新之確認作業。 

    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或受委任證券商應透過本公

司報表網路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接收前項報表資料，並將註銷資

料與異動餘額表核對無誤後留存備查。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認購認購認購認購（（（（售售售售））））權證到期作業權證到期作業權證到期作業權證到期作業    

第 十八 條  以現金結算之認購（售）權證，或以證券給付，發行人得選

擇以現金結算之認購權證，屆期仍具履約價值，發行人採自動現

金結算者，本公司將該等權證持有人名冊通知證交所或櫃買中

心。 

    持有人往來證券商及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須於認

購（售）權證存續期間屆滿後第一營業日，分別操作「認購

（售）權證履約收付計算表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286），列印

「認購（售）權證履約收付計算表」及操作「認購（售）權證履

約明細資料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287），列印「認購（售）權

證履約明細表」，查詢屆期履約資料，作為辦理款項收付作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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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第 十九 條     證券商以外之參加人及其客戶於到期日前未將持有之認購

（售）權證撥入其開設於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本公司仍依規

定辦理到期自動執行現金結算作業。 

第 二十 條    認購（售）權證以證券給付或有權選擇現金結算時，持有人

須於屆期前向其往來證券商申請履約，屆期未申請履約者，本公

司將自動辦理轉銷。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於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公告之認購（售）權證存續期間

屆滿後第一營業日依據證交所或櫃買中心通知，自參加人保管劃

撥帳戶自有帳或客戶帳辦理該認購（售）權證之扣帳，並通知參

加人於其客戶帳簿為必要之登載。 

    本公司編製自動轉銷持有人名冊、認購(售)權證異動餘額表

及有價證券異動餘額表通知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 

    發行人或其子公司境內分支機構應透過本公司報表網路傳送

暨查詢作業系統接收前項報表資料，並將名冊與異動餘額表核對

無誤後留存備查。 

    本公司辦理第一項認購（售）權證之扣帳作業時，屬扣押、

主管機關禁止處分及設質部分，本公司將分別通知各相關參加

人、執行機關及主管機關有關原認購（售）權證屆期自動執行現

金結算或自動轉銷之相關訊息。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於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約、發行人申請註銷及認購

（售）權證存續期間屆滿等情事發生後第一營業日，將認購

（售）權證異動相關資料，以集保報表網路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

送交證交所或櫃買中心。 

第二十三條     認購（售）權證異動餘額表及持有人名冊，本公司自認購

（售）權證屆期之日起保存一年。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每日提供發行人自行或委任風險管理機構辦理認購

（售）權證避險專戶之餘額及異動資料予證交所或櫃買中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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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認購(售)權證避險部位之管理。 

第二十五條   本配合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其他相 關

規定辦理。 


